
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院產學評議會設置辦法 

 

110年12月10日 110學年度第1次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10年12月27日 110學年度2次監督委員會備查 

111年2月6日 111學年度第3次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12年2月13日 111學年度2次監督委員會備查 

114年4月22日 113學年度第二屆第四次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14年5月6日 113學年度第二屆第三次監督委員會備查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強化長期產學合作關

係，有效推動人才培育及創新技術研發，使人才及技術得以對接產業需

求，依「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第二十一條之規

定，設本院產學評議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九人，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院長為當然委員。 

二、本院具教授身分之專任或合聘教師委員五人，由院長提名，經本院

管理委員會同意後聘兼之。 

三、業界委員三人，由院長指定合作企業並由合作企業推派。 

前項委員除院長外，其餘委員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三條 本會由召集人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遇有重要事項得隨時召開之， 

本會得視實際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四條 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委員應置候補若干人，委員無法繼續擔任時，由

候補委員依序遞補，如已無候補委員遞補時，由院長提名至少兩倍缺額 

之委員名單，若企業委員遇缺，由該企業推派一代表：經管理委員會同

意後遞補，聘期至該學年度結束。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院教師之聘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

定、延長服務、借調、離院進修研究、休假研究等案件及議決相關

事項。 

二、本院教學、研究、人才培育、產學合作等有關事項之諮詢。 



第六條 委員在評審與其本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相關事項，以及曾

有最高學位論文指導師生關係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得經本

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第七條 本會審議事項之出席及決議人數如下： 

一、審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升等(含升等複議)及教師法

第十四條第八款、第九款、第十一款，第十五條第五款、第十六條

及第十八條規定情事，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二、審議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七款、第十款及第十五條第三款、第四款規

定情事，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始得決議。 

三、審議前二款以外及教師法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情事，應有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四、為提升溝通效率、撙節公務資源，會議得以視訊方式進行或採實體

及視訊並行方式進行。會議簽到退得採視訊截圖、電子或紙本等可

資確認之方式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清華大學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應經本院管理委員會通過，並報本院監督委員會備查，修正時亦 

同。 


